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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受金融危机影响
困难企业认定工作的补充通知
各区、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局、劳动保障局）、财政局、发改局、国税局、地税局、经信局、环保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稳定就业，减轻企业负担，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175号）和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工作的通知》（辽人社〔2010〕33号）精神，我市2010年继续按照《关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履行社会责任困难企业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大劳发〔2009〕43号）要求，做好困难企业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2009年内经认定符合享受政策条件但未享受优惠政策的困难企业，应纳入2010年政策扶持范围；已经享受优惠政策的困难企业，符合认定条件的可继续提出申请。

二、困难企业认定条件 

（一）2007年12月31日前已注册登记，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省、市产业和环保政策，国家限制的行业和企业除外。

（二）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

（三）受金融危机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不能按照标准工时安排生产经营，经济效益严重下滑。2009年10月至2010年6月的月均销售收入应比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同期下降30%以上。没有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困难企业不在政策扶持范围内。

（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采取在岗培训、轮班工作、协商薪酬等办法稳定员工队伍。2009年10月以后净裁员人数不超过2009年9月职工总数的5%。净裁员人数为2009年9月职工人数减2010年6月职工人数，扣除自然减员。为2009年10月后受金融危机影响暂时离岗员工（离岗1个月以上）发放的生活费不低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含企业代扣代缴的应由职工本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

（五）已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应对措施，并产生积极效果，生产经营恢复有望，2010年以来企业销售收入和其他财务指标较2009年第四季度有所好转。

（六）做出继续履行社会责任承诺，保证自享受扶持政策起一年内不裁员，并已制定稳定工作岗位措施。

三、困难企业申请时需提供下列资料

（一）《困难企业认定申请表》（一式4份）；

（二）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社会保险登记证》；

（三）2009年1月至2010年6月期间的税务申报表；

（四）2009年10月至2010年6月与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同期“销售收入”的相关报表；

（五）稳定就业岗位方案（包括稳定人数、时间、方式和措施等），2009年10月以后裁员花名册； 

（六）2009年10月以后离岗人员花名册及发放生活费明细表；

（七）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的《社会保险基金专用收据》；

（八）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的《工资总额使用手册》或《工资发放明细表》；

（九）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采取在岗培训、轮班工作、协商薪酬等办法稳定就业岗位和员工队伍的实施方案；

（十）企业依法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情况及2010年度企业职工培训计划；

（十一）困难企业审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要求的其他材料。

四、市成员单位对困难企业的复审，由具体材料审核改为填写《困难企业复审认定单》集中审核。

五、为确保困难企业认定工作的准确，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全市经初审、复审的困难企业进行审核。 

六、全市困难企业申报截止时间为8月31日，各地区联合初审后，于9月20日前将困难企业认定的相关材料报市认定办。

七、各区市县认定办及各级认定成员单位在困难企业认定工作中要严格执行政策，按规定程序操作，保证认定质量和工作进度，确保困难企业认定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1．困难企业认定申请表

          2．困难企业复审认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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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困难企业认定申请表

                                 (2010年)

企业名称：（章）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经济性质：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大连市困难企业审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员工总数
	

	社会保险单位编号
	
	法定代表人
	
	电话
	

	注册日期
	
	经营期限
	
	工商注册号
	

	注册资金
	万元
	投资方及

投资比例
	

	投资总额
	万元
	
	

	经营范围
	

	二、企业人员状况

	职工人数
	2009年9月
	2010年6月

	
	
	            

	2009年10月至2010年6月职工工资
	元/月均
	2010年6月以前

是否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是       □否

	2009年10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净裁员人数
	      人占2009年9月职工总数的   %
	劳动合同签订
	人

	有无欠薪
	□有       □无
	生产经营恢复

是否有望
	□有       □无

	离岗人数
	
	发生活费人数
	
	生活费标准
	

	职工培训经费
	是否提足并使用        □是       □否

	三、企业经营状况

	
	2009年10月1日至

2010年6月30日
	2007年10月1日至

2008年6月30日

	销售收入
	     万元
	万元/月均
	    万元
	  万元/月均

	产值
	     万元
	     万元/月均
	万元
	  万元/月均

	纳税
	万元
	万元/月均
	万元
	万元/月均

	利润
	万元
	万元/月均
	        万元
	         万元/月均

	四、企业财务状况

	
	2009年10月1日至

2010年6月30日
	2007年10月1日至

2008年6月30日

	资产负债率
	
	    

	现金流量
	   万元
	      万元/月均
	       万元
	        万元/月均


	五、企业选择扶持政策项目

	□社会保险费缓缴      □社会保险补贴    □在岗职工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注：社保补贴、培训补贴只能选择一项，选择享受社会保险费缓缴的，不得选择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六、审核认定情况

	区市县成员单位审核意见（人社、国税、地税、经信）
	（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成员单位审核意见（人社、国税、地税、经信）
	（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承诺声明

本表所填内容不含任何虚假成份，否则，本企业及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困难企业复审认定单

市认定办：

我局（委）按照大劳发〔2009〕43号等相关文件要求，经对       （地区）                   等   户企业进行复审，其中，符合条件的     户；不符合条件     户（企业名称：                                       

）。

附：         （地区）困难企业复审名单

市成员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主题词：就业工作  困难企业  认定  通知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     2010年7月22日印发
                                         （共印200份）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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